附件5
“白供优品”公用品牌准入标准

生产、经营、销售白城域内安全、绿色、优质农产品的市场主体，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符合“白供优品”公用品牌质量要求的，可申请使用“白供优品”公用品牌。具体分为生鲜(初级加工)类，深加工类和农旅结合(精品旅游)类等三大类进行管理使用。

三类产品申请“白供优品”公用品牌需具备的条件：
（一）白城市域内的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市级以上名特优的个体工商户；

（二）经工商登记注册，具有法定市场主体资格；

（三）产品自产量（或订单量）、销量达到一定规模；
（四）产品自有商标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影响力；
（五）产品生产过程实施标准化管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农业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

（六）产品需要提供法定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

（七）生产加工类企业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认证；

（八）企业或组织申报的产品近三年没有较大的产品质量事故和商标侵权等违法行为。

